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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武營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 

115學年度 體驗課程 申請簡章 

一、 計畫概述 

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自 107年開幕以來，致力於提升南臺灣藝術文化

環境，期盼帶給青年學子嶄新的學習體驗。108 年因新課綱的啟航，首度辦理

「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－體驗課程」，從演前體驗、演出欣賞、演後分享，

讓教室成為「劇場藝術體驗教育」的場域，培養溝通互動、社會參與及自主行

動等三項九面核心素養。截至 114下半年，已有超過 131個班級、近 4400 位學

生參與體驗課程，未來將持續帶給青年學子更多元、豐富的體驗課程，引領學

子進入場館，提升劇場藝術和美學教育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

(二)合作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

三、 申請與公告日期 

(一)申請日期：115年 6月 4日 至 115年 7月 17日 止 

(二)公告日期：115年 8月 5日前 於衛武營官網公告 

四、 申請對象 

(一)開放高雄市、屏東縣(市)國小四年級（含）以上及國中、高中職學生申

請，不限藝術相關科系。 

(二)不限藝術相關領域教師與課程，鼓勵學校教師進行課程實驗與創新，發展

多元適性的學校本位特色課程，活化教學，提供適當且均衡學習量的教

材，以達成藝術體驗教育之目標。 

(三)每校以「班級」為單位申請，並由一位教師代表申請(每校限申請一件)。

每校需填寫 3個場次，最終媒合 1個場次，參與師生數上限 35人。 

(四)正取之學校請務必參與計畫說明會暨共備工作坊： 

上學期錄取學校：115年 8月 25日（二）。 

下學期錄取學校：116年 1月 25日（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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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未派任教師參與工作坊之學校，將取消資格，由候補學校遞補。 

五、 計畫內容 

(一)計畫時程 

1. 115 學年度執行期程 

 

2. 體驗課程計畫說明會暨共備工作坊 

為提升正取學校對於本計畫之認識，衛武營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「藝起來

尋美．劇場微課程」計畫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辦理之計畫說明會，說明計

畫概要、行政程序與費用撥款等事宜；請務必指派教師參與。 

⮚ 上學期媒合學校：115年 8月 25日（二）13:00-16:00 

⮚ 上學期媒合學校：116年 1月 25日（一）13:00-16:00 

3. 地點：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

※請各校務必派任後續協助教師參與，未能派任教師參與之學校，將取消

錄取資格，由他校遞補。 

4. 體驗課程：於演出節目欣賞前、後各一週之課程活動，課程需連續 2堂

課。且參與課程與欣賞演出學生需相同並全程參與。 

(二)課程架構 (入校課程依各校期程安排調整) 

本計畫共計三堂課程，從欣賞表演前的「演前體驗」、走進廳院的「演出欣

賞」及欣賞表演後的「演後分享」，讓學生以不同的方式與不同的角度建立對

於藝術的欣賞方式。 

1. 第一堂課－演前體驗 

於演出欣賞前，指派劇場專業教師進入校園內，與學生們共同討論演出議題與

演出內容教學。 

⮚ 時數：共計 2節課(需連續)，課程時間由教師與授課講師共同討論。 

⮚ 課程重點：節目議題延伸教學，建立演出節目基本知識。 

2. 第二堂課－演出欣賞 

於節目演出當日，帶領學生進入衛武營廳院內欣賞演出，演出日期視媒合節目

開放申請

說明會暨

共備工作
坊

演前課 演出欣賞 演後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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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定。 

⮚ 時數：視演出節目長度而定。 

⮚ 課程重點：走入國家級廳院，欣賞表演藝術節目及體驗劇場廳院禮

儀。 

3. 第三堂課－演後分享 

於演出欣賞後，安排演前體驗課同位教師進入校園內，與學生們共同分享與交

流演出內容與個人心得回饋。 

⮚ 時數：共計 2節課(需連續)，課程時間由教師與授課講師共同討論。 

⮚ 課程重點：表演藝術應用於生活，了解藝術與社會、歷史、文化與自

身的關係。 

(三) 演出欣賞節目內容 

1. 115 學年度上學期 

2. 115 學年度下學期 

預先媒合節目類型，演出節目將於 116上半年節目宣告會後另行通知。 

表演類型 暫定檔次 

音樂與歌劇類節目 1 檔 

舞蹈與馬戲類節目 1 檔 

傳統戲曲類節目 1 檔 

戲劇與其他類節目 1 檔 

類型 演出日期 演出節目 建議年齡 

傳統戲曲 9/12(六) 14:30 春美歌劇團《伽羅香》 

國小-國高中 

音樂與 

歌劇類 

10/31(六) 19:00 

《風箱間的四季》馬丁納斯・

萊維茨基斯＆Mikroorkéstra

室內樂團 

9/16、11/2、

12/23  

(三)14:30 

探索管風琴 

舞蹈與 

馬戲類 

11/28(六) 14:30 

【2026 臺灣舞蹈平台】 

《永動城市》滯留島舞蹈劇場

＆Kinetic Light＆ONIKHO 

12/19(六) 14:30 

12/20(日) 14:30 
衛武營芭蕾舞劇：遇見胡桃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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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申請步驟 

(一)第一步驟：請詳閱計畫簡章並確認申請資格。每校需填寫 3個志願序，本

場館與教育局處將依照教師填寫之志願序進行節目與班級媒合作業。 

(二)第二步驟：點選「申請連結」並填妥申請資料（請務必確認各項資訊為正

確資料，若因填寫錯誤導致申請失敗，衛武營恕不另外通知及重新作

業）。 

⮚ 申請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486toVCCpS4iGwF18 

(三)第三步驟： 

1. 高雄市學校：請填妥附件一『115學年度高雄市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「藝

起來尋美．劇場體驗課程」實施計畫申請表』，並請貴校核章。核章程序

完成後，請掃描電子檔案寄送至新甲國小信箱

「hsinart110@gm.xjp.kh.edu.tw」，主旨請填寫「學校_申請教師姓名_

申請體驗課程」，完成補助申請手續。（若未寄送申請表單，將不予以補

助）。 

2. 屏東縣(市)學校：請填妥附件二『衛武營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─體驗課

程 115學年度學校申請表』，並請貴校校長核章。核章程序完成後，請掃

描電子檔案寄送至衛武營信箱。「learning@npac-weiwuying.org」，主

旨請填寫「學校_申請教師姓名_申請讀劇課程」，完成申請程序。（若未

寄送申請表單，將不予以補助）。 

(四)媒合公告與電子郵件通知，若未錄取不另行通知。 

七、 錄取名額 

⮚ 115學年度上學期：正取 8所高雄市學校、正取 1所屏東縣(市)學校 

⮚ 115學年度下學期：正取 8所高雄市學校、正取 1所屏東縣(市)學校 

※因各節目年齡層限制，實際各階段校數分配依節目內容而定。 

※高雄市偏鄉學校含(偏遠、特偏、極偏）優先錄取 1所。 

※每學期備取：高雄市學校 2所、屏東縣(市)學校 1所。 

 

 

mailto:learning@npac-weiwuying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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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費用說明 

(一)學校需自行支應演出欣賞來回交通費用與保險費用(1趟)；其餘費用（含

講師費、票券費等）由衛武營與學校向教育局處申請協助支應。 

(二)正取之學校須協助補助款核撥等相關校內行政事宜，包含預算表提交、票

款撥付、結案報告書撰寫、賸餘款繳回等，相關細節將於「體驗課程計畫

說明會」統一說明。 

九、 相關注意事項 

(一)正取學校教師須全程參與「體驗課程計畫說明會」及「共備工作坊」，未

參與之教師將取消計畫資格，由備取學校遞補。 

(二)「體驗課程計畫說明會」及「共備工作坊」將核發教師研習時數，請事前

登入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登記。 

(三)教育局處將發送公文至錄取學校，協助校方公假、課程與費用等相關事

宜。 

(四)正取學校無須自行購買節目票券，詳細行政流程將於「體驗課程計畫說明

會」統一說明。 

(五)錄取之教師須協助本計畫之相關行政流程，包含：課程安排、計畫人員入

校行政作業、學生資料搜集、學生外出帶隊、教育局處補助款行政事宜、

費用核銷等，詳細行政流程將於「體驗課程計畫說明會」統一說明。 

(六)入校授課教學藝術家由主辦方派任，不可指定。 

(七)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，主辦單位保有計畫異動之權利。 

十、 聯繫窗口 

⮚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學推部 

陳小姐  07-2626422  learning@npac-weiwuying.org 

⮚ 高雄市新甲國民小學 

吳主任 07-7668170 #8041 

幹事 07-7668170 #8017  hsinart110@gm.xjp.kh.edu.tw 

⮚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

請洽屏東縣政府教育局公文資訊

mailto:learning@npac-weiwuying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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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115 學年度高雄市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

子計畫 3-5： 「藝起來尋美．劇場體驗課程」實施計畫 

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
 

(請寫全銜) 

□高中  

□國中  

□國小 

校內課表 

之開課名稱 
 

□一般地區  

□非山非市 

□實驗學校 

□偏遠學校 

□特殊偏遠學校 

□極度偏遠學校 

申請教師 

（姓名/任教科目） 
 申請人 □是□非 後續課程執行老師 

參與班級         年      班 
預計上課

學生人數 
 

學校與學生 

概況 

（請簡述學校之校風與學生概況，學生之先備學習經驗） 

申

請

場

次 

第一 

順位 

□上學期，節目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上學期檔次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五、計畫內容 

□下學期(節目確認再行安排) 

第二 

順位 

□上學期，節目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上學期檔次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五、計畫內容 

□下學期(節目確認再行安排) 

第三 

順位 

□上學期，節目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上學期檔次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五、計畫內容 

□下學期(節目確認再行安排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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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原因

與 

課程期待 

□本校為首次申請  

□本校續申請第___次(建議可說明觀察到學生參與課程後的改變、) 

請簡述： 

以下事項閱讀後請打勾，方為完成申請資料填寫 

□ 我了解本計畫無交通費補助。 

□我了解學校不需自行購買演出節目票券，每校上限 35 位(含師生，可跨班)，參加學生

將全程參與(4節課+演出欣賞)。 

□ 我已填寫衛武營官網線上表單，核章後將本表掃描 pdf檔 email至新甲國小指定信箱。 

申請人 

簽名 

 學校核章 

(一校原則補

助一件) 

 

審核意見 

 

 

 

(此欄請勿填寫，由教育局審核) 

審核結果 

□通過 ( □第一順位 □第二順位 □第三順位) 

□備取 □不通過 

(此欄請勿填寫，由教育局審核) 

委員核章  

備註 1：每校上限 35 位(含師生)，可以跨班參加(學生須所有課程全程參與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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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衛武營劇場藝術體驗教育計畫─體驗課程 

115學年度 學校 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
 

(請寫包含縣市全銜) 

□高中  

□國中  

□國小 

校內課表 

之開課名稱 
 

□一般地區  

□非山非市 

□實驗學校 

□偏遠學校 

□特殊偏遠學校 

□極度偏遠學校 

申請教師 

（姓名/任教科目） 
 申請人 □是□非 後續課程執行老師 

參與班級         年      班 
預計上課

學生人數 
 

學校與學生 

概況 

（請簡述學校之校風與學生概況，學生之先備學習經驗） 

申

請

場

次 

第一 

順位 

□上學期，節目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上學期檔次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五、計畫內容 

□下學期(節目確認再行安排) 

第二 

順位 

□上學期，節目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上學期檔次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五、計畫內容 

□下學期(節目確認再行安排) 

第三 

順位 

□上學期，節目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上學期檔次名稱及時間表請參考五、計畫內容 

□下學期(節目確認再行安排) 

申請原因

與 

□本校為首次申請  

□本校續申請第___次(建議可說明觀察到學生參與課程後的改變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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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期待 請簡述： 

以下事項閱讀後請打勾，方為完成申請資料填寫 

□ 我了解學校不需自行購買演出節目票券，每校上限 35 位(含師生，可跨班)，參加學生

將全程參與(4節課+演出欣賞)。 

□ 我已填寫衛武營官網線上表單，核章後將本表掃描 pdf檔 email至衛武營指定信箱。 

申請人 

簽名 

 學校核章 

(一校原則補

助一件) 

 

審核意見 

 

 

 

(此欄請勿填寫，由衛武營與教育局處審核) 

審核結果 

□通過 ( □第一順位 □第二順位 □第三順位) 

□備取 □不通過 

(此欄請勿填寫，由衛武營與教育局處審核) 

委員核章  

 
 


